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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

世界更加互联互通，社会却愈发支离破碎，这

是我们正面临的一种悖论。①

近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

重，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

弱。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供应链遭

受冲击。大国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统一规则的制

定实施面临更大困难，分领域菜单式合作更加受

到青睐，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②部

分国家开始对国际条约内容“侵蚀”主权的状况表

示担忧。一方面，国际条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逐

渐受阻；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指南、国际宣言等软

法文件促成国际合作日渐成为国际治理模式多样

性、多元化的自然结果。

逆全球化潮流加剧了本就存在的国际法“碎

片化”(fragmentation)问题，进而对国际法律秩序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碎片化是国际社会“功能分

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与国际法体系发展的

必然现象。但是，碎片化所引起的国际法规范之

间的矛盾冲突也给国际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影响国际法体系的效力，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文提出一种司法定向的思维方式，即通过

“体系思维”整合国际法律秩序，进而在实践中结

合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司法方法将体

系思维转化为条约体系解释方法。运用体系思维

的意义在于，确保国际争端无论诉诸何种国际法

庭，法官所适用的“相关国际法规则”都是一致

的。它能够在司法层面实现国际法从碎片化到体

系化的转变，是保障国际法体系效力的一种新的

径路。

一、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

国际法“碎片化”是国际法学界持续讨论的热

点理论问题之一。③基于国际法本身的特质与发

展趋势，制定法碎片化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

客观存在。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进程导致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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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则之间相互分离，影响国际法体系的权威

和效力。

(一)国际法碎片化对国际法体系的冲击

“功能分化”是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伴

随专业性和(相对)自治性的法律规则或规则复合

体、司法机构与法律实践领域的出现，社会的功能

分化开始在法律层面彰显意义。社会各子系统的

日益专业化与相对自主化进程不仅发生在国内

社会，同时也因应于国际社会。④造法性条约倾

向于在不同的历史性、功能性和区域性系统中各

自发展，这些系统彼此分离，其相互关系在某些

方面类似于独立的国内法律体系。⑤伴随国际法

规范领域不断扩大，国际法不同规则之间逐渐分

离，缺乏一致性甚至相互冲突，这是国际法“碎片

化”的成因。⑥

国际法对主题事项的“视角转换”与社会学的

“功能分化”不谋而合。国际法“碎片化”问题实质

是反映了法社会学对全球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假

定，即领土作为社会区分的原则已经为(非领土的)
功能性所取代。全球法经历着从领土分化到功能

或者说“部门分化”(sectoral differentiation)的过

程。⑦在超国家背景下，创始神话并非产生于全面

的国际公法叙事。在各种制度工具中，法律实践

的世界正在被分割，以迎合有特殊利益和特殊社

会精神的特殊受众。联合国人权体制、WTO自由

贸易体制以及更晚近的全球环境体制都掌握了这

种宪法叙事。这些创始神话存在于它们的宪法中

心，将它们的“法律生产”(jurisgenerative power)予
以正当化。⑧曾经被“一般国际法”所管辖的对象

已成为“国际贸易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

“国际海洋法”“欧盟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难民

法”等专业制度的运作领域。并且，几乎每个国际

法分支都有其自身的条约规则，这些条约项下又

有着各自独立的争端解决程序，晚近的国际法著

作将其称之为“国际司法/仲裁解决机构”(以下简

称“国际法庭”)的“扩散化”(proliferation)。⑨国际法

各分支在进行条约制定与机构设计过程中，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分支的造法活动以及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与实践。

国际法“碎片化”对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的典

型案例是2001年“MOX核废料加工厂案”。“MOX”

是位于英国谢菲尔德靠近爱尔兰海的核废料加工

厂，主要业务是将核反应堆使用过的废料再生产

为一种混合燃料。爱尔兰政府认为英国方面未对

MOX核废料加工厂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导致核废

料和放射性物质经海上运输活动对爱尔兰构成潜

在威胁，从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

称《海洋法公约》)项下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与《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以下简称

《OSPAR公约》)项下的信息交流义务。该案的特

殊之处在于，同一项争端被诉诸三类独立的国际

司法/仲裁程序，分别是：依据《海洋法公约》附件

七所设立的仲裁程序(爱尔兰V.英国)，《OSPAR公

约》项下的仲裁程序(爱尔兰V.英国)以及《欧共体

公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公约》项下的欧洲法

院司法程序(英国V.爱尔兰)。⑩显然，该案涉及海

洋环境保护问题，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海洋法公

约》和区域性的《OSPAR公约》的管辖事项，同时又

涉及欧共体国家间的关系，属于《欧共体公约》和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公约》的管辖范畴。由于“各

自背景、宗旨、当事方的准备工作及后续行为之不

同”，国际法庭就相同争端所适用的条约规则并

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继而影响国际

法的确定性。

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新的特殊类型的国际

法分支愈来愈倾向于建构一种“自足制度”(self-
contained regime)，将自身独立于其他国际条约体

系。例如，WTO作为以促进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国

际组织，向来就“能否借助国际环境条约解释

WTO涵盖协定”的问题十分谨慎。尽管其在平衡

贸易与环境方面已做出较大努力，但也不能期待

其为保护环境而牺牲自由贸易。就此，WTO涵盖

协定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自足的”“封闭的”条约系

统。在国际法诸多分支领域中，各类国际条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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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精细的目标与宗旨，各自推崇不同甚至相互

冲突的法律原则。很多时候，新的国际法规则或

制度正是为了偏离一般法律规则而制定的。当这

种偏离变得普遍和频繁时，国际法的体系性就会

受到损害。

(二)逆全球化潮流加剧国际法碎片化倾向

全球化的开端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 15世纪

的“地理大发现”，而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在全球

范围内流动为特征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兴起于

20世纪下半页，其进程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变迁。然而，日渐兴

盛的全球化浪潮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开始遇

阻。随着全球投资与贸易两大经济增长引擎的收

缩以及失业率的激增，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全面衰

退并陷入结构性低迷。一种对全球化悲观失望的

情绪不断蔓延。作为一个与“全球化”相对的概

念，“逆全球化”主要是指与市场、资本等要素在全

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现

象，包含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

闭的过程。其实质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与危

机，是反全球化潮流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表

现。由此，“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可能将被一种充满

竞争的民粹主义所取代”。

在国际法层面，“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部分

主权国家对于国际法律秩序的背离。其一，国际

条约的编纂进程日益受到逆全球化浪潮的阻

力。联合国成立 70年以来，之所以能够“在解散

的不断威胁下”趋于整体进步，并一直维持着世

界整体的和平，从法律上说，其原因就在于它一

开始就在其宪法性文件——《联合国宪章》中确立

了“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和“人权”国际法的

体系性存在，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充实着它们的

内容，从而为联合国实现其三大核心价值——安

全、发展与人权，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规范体系。

然而，“国际法委员会”作为专门从事国际法编纂

的联合国分支机构，正面临条约立法速度放缓甚

至停滞的局面。目前，国际法委员会共有 9项工

作议题。其中，在“国家官员的刑事豁免”议题方

面，各国政府仍在特别报告员报告的基础上就“国

外官员刑事豁免的限制和例外条款”进行争论；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议及实践”议题在2008
年就已启动，但至今尚未开展草案的“二读”工作，

“反人类罪”议题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其二，已经完成起草程序的条约往往因批准

或加入的国家数目欠缺而陷入僵局。《联合国国家

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即为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公

约以3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为生效条件，其自2004
年就经由联大决议通过，但截至 2018年 12月，仅

有28个国家签署该公约，其中22个国家完成批准

或加入程序。在少数由条款草案进展为国际公

约的情形中，《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的签署过程可谓异常艰辛。自联大建议国际

法委员会着手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适用法以来，

依次有5位特别报告员递交了共13份报告。事实

上，国际法委员会早在1991年和1994年就分别完

成了条款草案的“一读”和“二读”工作；1997年，

联大决议通过该公约。但是，直到2014年，公约

才因缔约国数量达到35个而正式生效。

其三，逆全球化潮流遏制了多边国际条约的

编纂进程，客观上促进了“国际软法”的发展。全

球问题的出现曾经使得国际社会结构发生改变：

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深度参

与国际社会活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

诸多国际法原则、规则及制度在国际条约和国家

实践中得以确立。条约项下的国际合作制度增强

了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依赖，同时，层出不穷的条

约义务也限制着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

国家主权观念。不过，这种传统国际法的形成进

程已不能满足日益加速的国际社会发展步伐和日

益增长的国际社会生活领域的要求。人们逐渐发

现，国际条约、特别是多边条约，可能旷日持久，而

且很有可能中途失败、不见结果，这种矛盾催生了

“国际软法”。例如，2008年《联合国跨界含水层

法条款草案》因国际实践的欠缺以及草案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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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而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只能以“国际软法”的

形式存在。此外，依据2018年国际法委员会第70
届会议文件，关于“大气层保护”和“条约的暂时适

用”两项议题的草案都已确定不会形成国际条约，

而是将以不具备拘束力的“国际指南”的形式呈

现。目前，软法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类重要法

律文件。

概而言之，国际法规则的形成是国家不断接

受其主权受到约束的过程。在逆全球化潮流的影

响下，各国为了在条约义务上争取更大的主权空

间而进行持续的磋商博弈，达成国家间合意的承

诺成本愈发增高。国际法碎片化问题的原本动因

是国际条约文件的“多元化”以及国际法庭的“扩

散化”。逆全球化潮流导致国际条约的起草、编纂

程序受阻，同时促进了国际宣言、国际指南等国际

软法的兴起。软法文件大量产生，适用范围重叠、

冲突的状况不断，加剧了国际法碎片化问题。长

此以往，国际法律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动荡期。

二、以体系思维整合“碎片化”的国际法律

秩序

制定法的不成体系与司法方法的兴起之间存

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自 20世纪利益法学和自由

法学产生以来，法学研究开始投向法官适用法律

的方法论技术和哲学解释依据，试图通过司法定

向的思维方式为法律实践提供智识上的支持。若

国际法“碎片化”问题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则应

当在法官的思维规则与司法方法中寻找应对该问

题的径路。体系因素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避免或

排除法秩序中的“体系违反”，通过“体系思维”与

特定的司法方法将“碎片化”的规则紧密交织在国

际法体系中，从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关系。

(一)体系思维的国际法依据

裁判者对立法者的服从应当是经过思维的服

从，而非不加思辨的盲从；从司法立场研究体系思

维，防止法治因法律意义的不确定而难以成行，实

现包括法律在内的诸多因素的一致性和融贯

性。这是内国法背景下的概念，但国际司法在司

法权限制方面与国内司法并无本质区别。并且，

由于体系思维是以成文法再体系化为目标的思考

路径，其可作为缓解国际法碎片化、重塑国际法律

秩序的最佳切入点。

以体系思维整合国际法律秩序首先源于对国

际法“碎片化”(不成体系)问题的担忧。联合国以

及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各类国际条约本就是独

立的“自治”体系，并且，联合国虽是主权国家为免

“后世再遭今代两度惨不堪言之战祸”而依《联合

国宪章》创造的这样一个国家“联合体”，然而这个

“联合体”的“创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还面临

着“解散的不断威胁”。同时，国际法庭的“扩散

化”使得不同法庭的裁判者所适用的规则缺乏一

致性。当国际法规范体系的“碎片化”与国际法庭

的“扩散化”可能给国际关系的稳定带来某种消极

影响之时，主权国家不应当怀疑甚至否定这个体

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应以善意的态度，为

缓解这种“碎片化”趋势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

努力。

其次，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运用体系思维直接

归因于1968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

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法律价值的重新发

现。该条款要求条约解释者考虑“适用于当事方

之间的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以下简称“相关国

际法规则”)。如本文开头所述，国际法委员会专

门就“国际法碎片化：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进程中

的困难”议题进行研究并提交《国际法碎片化报

告》。该报告在第六部分专门讨论“体系整合与

《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这表明了一

种“体系整合”的目的：把条约放置到整个国际法

体系之中，参照“相关国际法规则”进行体系解

释。如果国际法庭的裁判者能够运用体系思维，

充分考虑适用于争端当事方的“相关国际法规

则”，从而为支离破碎的国际法“版图”注入一点点

的“粘合剂”，那么无疑将有助于缓解国际法不成

体系问题。《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第 3款(c)项的价

值曾长期被忽略，近年来似乎被重新发现，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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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际法庭多次明示或暗示的适用。现任国际法

院副院长、中国籍大法官薛捍勤女士将该条款喻

为“开启国际法大楼的万能钥匙”。还有学者认

为它是“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在国际法体系中

有“宪法性规范”的地位。

再次，随着当代条约关系和条约解释实践的

发展，“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systemic in⁃
terpretation)日益成为条约解释的重要依据。众所

周知，《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包含在

第 31至 33条三个条文之中，分别涵盖“解释的通

则”“补充解释资料”和“以多种语言认证的条约之

解释”。据此，条约应依照其目的，善意地予以解

释，以使其发生合理的效果。现有的许多所谓解

释规则只宜作为解释的参考，解释者应善意地运

用这些规则，从而使条约发生依其目的应有的合

理效果，促进国际合作。在进行条约解释过程中，

最重要的不是条约起草者的意志，而是条约本身

的意图，强调以法律解释者在一定限度内赋予条

约某种目的或意图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双边条

约的解释应注重探求缔约双方缔约时的共同意

思，以发现条约的目的而据以解释。多边条约的

实质不在于缔约各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而在于为

创立一般国际法，解释时应注重条约所建立的法

律、组织、制度的社会目的及其发展。对于这些

条约的解释可以运用体系思维，参照其他适用于

当事方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以及一般法律原则，

对争端所涉条约进行体系解释。

质言之，“解释法律是法院正当而特殊的领

域。”要想有一个“好”的、“正义”的国际法体系，

条约解释就必须超越条约之外，参考“适用于当事

方之间的相关国际法规则”。从国际法历史发展

的脉络来看，国际法分支体系都是从原来的国际

法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而成的。欲对某一个

国际法领域的约文进行分析和解释，就必须将其

放置到整个国际法体系之中。体系思维能够填补

被解释条约的空白，通过参照“相关国际法规则”

在平行的条约规范之间做出指引，解决不同条约

项下互相冲突的国家义务，最终促进国际法体系

的融合与发展。

(二)在体系思维中确定国际法律秩序的要素

国际法律秩序的要素问题涉及国际法庭如何

定位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条约法公约》草案

曾规定“条约应依据缔约当时有效的一般国际法

规则进行解释”，有学者建议将“一般”替换成“习

惯”。但正如《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第 3款(c)项所

表明的，该条款后来做了重大修改，不仅剔除了

“时际”因素，而且删除了“一般”，这就产生了“相

关国际法规则”范畴的疑问。对此，国际法庭有较

大的酌处空间。从重塑和整合国际法律秩序的

角度而言，本文认为应当重视体系思维，在解释案

件系争条约时，不仅参照适用于当事方之间的条

约，而且适当考虑与案件相关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现代国际法表现形式之典

型的国际软法。

1.适用于当事方之间的国际条约

作为“确立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则者”，条约

是唯意志论学派最为推崇的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本文在此并不打算讨论条约在国际法渊源中的地

位问题，而主要讨论条约作为国际法秩序要素的

实践因应。

其一，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在理论上虽是两

类要素，在司法实践中两者却并非完全割裂，一项

国际法规则可能同时以条约和习惯的形式表现出

来。早在 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

递交的报告中就已说明：“国际习惯可能存在于一

个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在协议当事方之间，该规则

在有效期内具有条约拘束力；对其他国家而言，该

规则仍以国际习惯的形式存在。”特别报告员迈

克尔·伍德2015年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

指出：条约规定本身并不构成习惯国际法，但这些

规定作为国家意志的明确表达，能够提供国际习

惯法规则存在的有价值的证据。由此，条约规定

在三种情形下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第一，将现

有的习惯法规则法典化；第二，将条约达成之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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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习惯法规则固定化；第三，促使一种普遍的国

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从而产生新的习惯法规则。

其二，适用于当事方之间的条约是解释争端

所涉条约的当然法则，但裁判者在实践中将遭遇

一类复杂情形：要求被解释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同

时是所借助条约的缔约国(“条约当事国理论”)，抑
或争端当事国是所借助条约的缔约国即可(“争端

当事国理论”)？假设国际贸易法领域的甲条约共

有若干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同时全部为国际环境

法领域的乙条约之成员国，此种情形下，无论按照

“条约当事国理论”还是“争端当事国理论”，乙条

约的规则都可用来解释有关甲条约的争议。然

而，当甲条约新增某个成员国，而该成员国并未加

入乙条约，按照“条约当事国理论”，国际法庭便不

可在解释甲条约时再借助乙条约。

如此，一个多边条约的成员国越多，越受国际

社会认可，其反而可能面临被“孤立”的危险。进

而言之，“条约当事国理论”可能导致各领域的多

边公约被隔离成数个“孤岛”，无法互相作为解释

的工具。是故，采纳“争端当事国理论”更加合乎

体系思维的逻辑。

2.与案件相关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国际习惯是“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

者”，展现了传统国际法作为“实践性技艺”的范

式。习惯法不同于条约，其形成并没有一个精确

固定的公式。国际法委员会自 2012年就该议题

展开讨论，据此，国际和国内法院、法庭涉及国际

习惯存在与内容的判决是证明国际习惯的辅助方

式。国家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国内法院判决均为

“国家实践的具体方式”，是证明国际习惯存在的

直接证据，弥合了学界关于国际习惯法识别问题

旷日持久的纷争。

仍待进一步讨论的是，国际法庭能否借助“正

在形成中的”(emerging)国际习惯法来解释争端所

涉条约，即“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能否纳入

“相关国际法规则”的范畴。以风险预防原则为

例，近年来，“能否在条约解释中运用风险预防原

则”成为司法机构试图回避但又必须做出解释的

棘手问题。

在WTO“荷尔蒙牛肉案”中，欧共体主张，风

险预防原则已经构成国际习惯法，其实施的荷尔

蒙牛肉禁令是一项适当的风险预防措施，符合国

际习惯法的规定。美国方面则声称，尽管《里约

宣言》等重要的国际文件将风险预防原则列为一

项重要原则，但其并不认同风险预防原则已构成

国际习惯法。最终，上诉机构对风险预防原则的

法律地位做出经典论述：“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

地位是学界、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持续争议的话

题。我们认为，上诉机构在本案中就此重要但抽

象的问题做出解释是没有必要，甚至是不明智、不

谨慎的。该问题有待于国际环境法领域日后更为

权威的答案。”国际法院在“匈牙利/斯洛伐克项

目案”中也没有支持匈牙利方面提出的适用风险

预防原则的请求，而只是指出警惕和预防在环境

领域的必要性。

国际法庭在讨论“相关国际法规则”时回避了

能否借助“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问题，不对

其法律地位做出正面回答，而是运用一种修辞技

巧，认为即使能够援用，也不能推翻案件的结果。

从目前的国际司法实践来看，“相关国际法规则”

只涵盖国际社会公认的已经构成国际习惯法的规

则，不包含“正在形成中的”习惯法。

3.与案件相关的一般法律原则

由于实定法不足以涵盖不断更新的社会法律

问题，20世纪复兴的自然法学派主张突破过度实

定主义和文本依恋的掣肘，认为实定法应当接受

非实定法的指引、补充和修正。裁判者不应被视

为“说出法律之语的没有生命的机械”，而是适用

此种“活法”(living law)的理性人。一般法律原则

作为非实定法的典型，已不再只是哲学思考的产

物，而是各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社会法律生活中真

实的法律规范。不过，一般法律原则本质上是国

内法，其只有在符合国际共同体的根本特征之前

提下，才能成为“相关国际法规则”在国际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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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欧洲人权法院曾经在 1975年“戈尔德诉英国

案”中指出：适用于当事方的“相关国际法规则”包

括一般法律原则，尤其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第 1款(c)项中‘为世界文明各国所认可的一般法

律原则’。个人享有民事诉讼权是世界公认的基

本法律原则之一，禁止拒绝司法也是一项重要的

国际法原则。《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的解释应当

参照这些原则。在国际法院 1997年“匈牙利诉

斯洛伐克项目案”中，匈牙利方面请求法院裁定，

出于保护多瑙河沿岸自然环境的紧急性和必要

性，其有权暂停继而放弃依据双方“1977年条约”

承担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项目”特定部

分。法院通过分析“1977年条约”的相关条款，认

为并不存在终止条约的情势变更条件，匈牙利无

权放弃其本应承担的项目。不过，法院同时认识

到，在适用和解释“1977年条约”时，也应当考虑到

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尽管传统的目的解释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

个案正义，但一般法律原则直接表明了体系思维

的价值论基础。上述案例中的“个人享有民事诉

讼权原则”“禁止拒绝司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

则”等是上升为原则的人类一般价值，这种正义的

价值衡量和法律的道德性为司法裁判提供了前提

效力。一般法律原则在当前的国际法秩序中大多

被转化为条约法规则或习惯法规则，但只要新的

国际法领域存在法律漏洞，一般法律原则就会重

新焕发活力。

4.适用于当事方之间的“国际软法”

逆全球化潮流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国之间因国

家利益的冲突而难以达成国际条约。此种背景

下，诸多国际组织通过制定“国际软法”构建基础

性的框架，缓解传统国际造法机制供给的不足。

国际软法的优势在于，其无须经过国内有关机构

的批准，易于固定协商结果、促成国际合作。此

外，软法能够使行为谨慎的国家更容易就某一共

同目标达成一致，已成为解决国家冲突、促进国际

合作的重要形式。就表现形式而言，国际软法所

涵盖的范围很广，凡不属于生效的公约、条约、议

定书范畴的书面文件，无论其名称为何，均可被

归入其中。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类别：(1)两个

以上国家作出的政治宣言，此类文件表达了国家

对某些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或看法，具有表达意

愿和宣示的意义；(2)政府间国际组织作出的建议

和决议；(3)以技术规程、示范法等方式出现的行

为准则。

需要澄清的是，国际宣言、国际组织决议等国

际软法虽不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所

规定的任何一类法律，但有必要认识到，《规约》只

是规定国际法院发现法律的场所，并未约束所有

国际法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制定并

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宣言，如《世界自然宪章》《里

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等，联合国

安理会、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政府间

组织通过了诸多有拘束力的决议，这些宣言和决

议在实践中已被国际法庭所参考援引。例如，欧

洲人权法院曾在“罗兹都诉土耳其案”援引联合

国安理会决议进行裁判。法院参考联合国安理

会决议以及相关的国家实践，判定“土耳其北塞

浦路斯共和国”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塞浦路斯

共和国依然是塞浦路斯境内唯一的合法政府，

“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所谓国家行为是

无效的。又如，WTO争端解决机构在“海龟海虾

案”中曾借助《21世纪议程》判断“可用竭自然资

源”的含义。

从司法的立场考察国际组织决议、国际宣言

在裁判中的价值，这类软法文件事实上已经构成

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显然，此种类型的国际法秩

序要素是现代国际法典型特征之体现。

三、体系思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条约体系

解释方法

抽象的法律思维需要转变为法律方法，继而

才能运用于具体的司法实践。“条约体系解释方

法”(systemic treaty interpretation)是体系思维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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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司法实践的具体方法。多边条约可能因涵

盖主题广泛导致其内部条款相互矛盾，长期谈判

后形成的条文本身也因各方妥协而存有模糊性特

征。法官难以依赖所谓的“立法意愿”推测国家的

共同意图，而将国际法律秩序视为一个整体就成

为必需的选择。实践中，借助法源理论确定国际

法律秩序的要素之后，就需要结合法律发现、法律

推理、法律论证来适用条约体系解释方法，保障要

素之间的整体一致性和逻辑融贯性。

(一)经由法律发现之“法”难以直接进行法律

推理

“法律发现”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制度内用来发

现与解决具体问题或在具体问题上确定与案件相

关的法律原则、规则的意义而使用的方法，其目的

是找到一种对个案而言正当合理，同时又符合现

行法的裁判方法。法律发现是国际司法过程中

首先使用的方法，通过法律发现所确认适用的法

律是进行法律推理的大前提。

以国际法院“伊朗/美国石油平台案”(以下简

称“石油平台案”)为例，伊朗政府于1992年向国际

法院提起诉讼，称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其控制

的石油平台发动袭击，违反了两国于1955年缔结

的《经济关系与领事权利条约》(以下简称《美伊条

约》)。美国援引《美伊条约》第20条第1款(d)项的

免责条款，认为发动军事袭击的行为是基于“核心

安全利益”的考虑，并不违反条约义务。国际法

院的说理表明，《美伊条约》第 1款(d)项是法院断

案的直接依据，也就是经“法律发现”过程所寻找

到的“法”。但是，《美伊条约》并未对“核心安全利

益”做出解释，直接将该条约作为大前提则无法完

成三段论的推理过程。

WTO“海龟海虾案”中，被申诉方美国认为印

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因未使用“TED
海龟隔离器”捕虾而对海龟造成威胁，遂依据其国

内法对来源于上述国家的虾及虾制品实施进口禁

令，印度等国将美国诉至 WTO 争端解决机构

(DSB)。美国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一般

例外”的(g)项规定作为抗辩理由，提出海龟是“可

用竭的自然资源”。但是，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在内的所有WTO涵盖协定均没有关于何为

“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之规定，DSB难以直接依据

WTO涵盖协定为大前提进行推理。同样地，在

“生物技术制品案”中，被申诉方欧共体暂停批准

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转基因生物制品，并

禁止成员国在其境内进口或销售该类生物制品。

美国等申诉方认为，欧共体的普遍暂停措施导致

其拖延生物制品的批准程序，与WTO项下的《实

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定》(《SPS协定》)第 8
条及附件C不符。然而，依据《SPS协定》无法判

断生物技术制品是否会影响人类生命健康，DSB
只能“向外看”，借助环境法领域的条约规定。

国际司法实践表明，经法律发现所指向的

“法”一般是国际争端所涉条约。若条约的相关条

款是明确的法律规范，则可直接作为大前提并结

合事实进行法律推理，不需要运用条约体系解释

方法。只有当这个大前提存在模糊或者空缺结构

时，才需要借助体系思维进行解释。

(二 )在“相关国际法规则”中寻找可借助

的“法”

寻找《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第 3款(c)项中的

“相关国际法规则”是适用条约体系解释方法的核

心，而国际法律秩序的诸要素即为“相关国际法规

则”的存在场域。理想状态的国际法秩序应当是

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所有条约规

定都从一般法中获得其效力和有效性，其设立的

权利和义务与其他条约规定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共

同存在。这些权利或义务均不享有任何的内在优

先权，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通过一种解释和

推理的过程来解决，而正是这一过程使其成为一

个连贯而有意义的整体。正如麦克奈尔所指出

的，条约规定必须“在一般国际法的背景下得到应

用和解释”。

国际法院在“石油平台案”中首次认识到，对

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解释必须考虑到《条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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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 31条第 3款(c)项的规定，借助国际法中

“使用武力”的相关规则，即《联合国宪章》。美国

袭击伊朗石油平台的行为不属于《联合国宪章》规

定的“自卫”等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形，因而不是《美

伊条约》中的免责措施。WTO上诉机构在“海龟

海虾案”中也认同“需要利用《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款(c)项，从一般国际法中寻找适当的解释

指引。”其引用 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1992年《21世纪议程》，

以及相关的国际习惯法，说明“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不仅包括非生物资源，也包括海龟等生物资源。

“生物技术制品案”中，由于转基因生物制品的国际

贸易与人类生命健康相关，专家组本也应“向外

看”，借助“非WTO协定”，如环境法领域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的规定。不过，专家组认为，由于美

国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或《卡塔赫纳议定书》的

缔约国，专家组不能适用其项下的国际法规则，最

终确认欧共体的禁令措施不符合《SPS协定》。

欧洲人权法院在2001年审结了3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案件，均利用了条约体系解释的方法解

决国家豁免权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诉诸司

法权的冲突问题。法院认为：“该公约(即《欧洲人

权公约》)，包括其第 6条的规定，不能在真空中解

释；而是需要比照《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第 3款(c)
项的规定来解释，从而考虑到适用于当事方的相

关国际法规则”。法院注意到《欧洲人权公约》作

为一项人权条约的特殊性质，对该公约的解释应

当尽量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包括国家豁免规则)相
协调。是故，普遍认可的“国家豁免规则原则”上

不应当视为向《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诉诸司法

权”施加了不适当的限制。

在“相关国际法规则”中寻找用来解释案件所

涉条约之“法”的过程蕴含着整合国际法律秩序的

体系思维。但需注意的是，体系思维的运用并不

意味着“相关国际法规则”可以代替被解释的条约

而得到适用，参考“相关国际法规则”进行解释之

目的通常不是使“被解释的条约”服从“相关国际

法规则”的效力，而是通过参考后者解释、阐明前

者的内容。

(三)就体系解释所确认之“法”进行法律论证

法学理论的发展在韦伯提出“工具合理性”和

“目的合理性”的范畴后一度陷入“合法性”与“正

当性”讨论的纠缠之中。二战后，适逢自然法理论

的复兴，法的正当性问题再次成为法哲学的关注

焦点。但正当性不能依靠自觉主义加以证立，而

是有赖于裁判本身论证的合理性，即通过法律论

证为裁判结果提供正当性辩护。

从国际法庭适用法律方法的实践看，法律论

证是对条约体系解释所确认之“法”进一步的证伪

过程，目的是证明作为大前提的“法”的正确性，使

裁判结果兼具客观性和正当性的标准。随着利益

法学和评价法学初露为主流理论的端倪，法的强

制性观念日渐式微，法在内容上的可接受性、可论

辩性逐渐构成裁判正当的基础。作为一种实践理

性活动，法律论证旨在达成裁判者与“听众”之间

的“商谈”。国际裁判的正当性取决于争端当事国

的认同，以及作为论辩参与整体的国际社会的认

可。交互性的商谈进路在国际司法裁判过程中首

先体现为裁判者对“国家同意原则”之恪守。国家

同意是国家识别和承认对本国或他国具有约束力

的规则之方式。同意使得国家之间合法性的沟通

成为可能，就像语法规则能够促进个体之间的交

流一样。19世纪大兴的实定法学派从国家主权

的概念出发，主张国家之上既无任何权威，国际法

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国际法的拘束力以国家

同意为前提，主权国家仅在本国同意的条件下负

担义务。否认国家同意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

惯发生效力的必要因素，将影响国家对于国际法

普遍规则的判断。

例如，2001年“MOX核废料加工厂案”中，爱

尔兰方面请求仲裁庭援引2001年《关于在环境问

题上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及诉诸司法的奥胡

··1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1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斯公约》(简称《奥胡斯公约》)来解释争端所涉条

约——1992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中

的“环境信息获取”问题。问题在于，爱尔兰方面

所提到的法律文件并不是“相关国际法规则”，而

只是“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如果没有具体的授权，

仲裁庭就无法适用。纵然《奥胡斯公约》已经生

效，且爱尔兰和英国均已签署，但英国方面尚未正

式批准该公约，基于国家同意原则，英国并无受到

该公约约束的义务。仲裁庭无权将《奥胡斯公约》

视为争端双方对环境信息定义共同看法的证据，

不能借助其解释系争问题。

价值衡量也是基于条约体系解释方法进行法

律论证的重要理由。国际法院在“石油平台案”中

以武力使用的“正义”“道德”等价值标准综合到裁

判过程，并对这些价值所导致的对立结果进行论

证。如《国际法碎片化报告》所示，若不借助《联合

国宪章》中合法使用武力的规定，则美国的军事袭

击行为很可能因符合《美伊条约》的免责条款而不

被追究。更甚者，它会导致一种荒谬的结果，即一

旦某两个国家之间达成双边条约，那么一般国际

法规则对于该两国而言就无拘束力，这显然是不

合理的。“石油平台案”是国际法院首次适用“相关

国际法规则”来解释当事方所援引条约之案例，代

表了这个具有一般管辖权的国际司法机构对待条

约体系解释方法的支持态度。

国际法庭的案例对于嗣后的司法实践有着垂

范的效应。各类国际法庭适用《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第3款(c)项的案例对于更新和发展条约体系解

释方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德沃金曾注意到，

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可以按照“整合性”的标准发展

法律，提出“作为整合的法”的建构性解释方法论

之思路。全世界有百余个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适

用条约体系解释方法有助于促进各类国际法庭之

间的“交流”(cross-fertilization)，从而形成“国际裁

决的共同法”。

四、结论

方兴未艾的逆全球化潮流导致统一国际法规

范的形成遇阻，成文国际法的立法速度开始减缓，

国际法碎片化问题趋于严峻，进而影响到国际法

体系的效力。

体系思维是以成文法再体系化为目标的思考

路径，是裁判者在成文法碎片化的背景下应当重

视的一种思维方法。

国际司法过程中的体系思维涉及一种有关法

律渊源和目的的哲学，运用体系思维能够填补条

约解释的空白，解决不同条约项下互相冲突的国

家义务。反之，对体系思维的忽视可能会使国际

法体系陷入更深层次的碎片化，妨碍其进一步的

协调发展，并减损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条约法公

约》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也被认

可为反映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理念，但它们只是

条约解释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应试图在借助

“相关国际法规则”与尊重“被解释的条约”之间找

到合理的中间立场，从而弥补当前国际立法发展

滞后的缺陷，保障国际法律秩序的体系性。

条约体系解释方法建立在体系思维的基础之

上，是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能够有所创建、有所超

越而必须借助的方法论。国际法庭在各自管辖权

和裁决职能的范围内形成其对条约的体系解释，

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缺陷，促

使国际法成为具备自我更新和再生能力的法律

制度。

注释：

①参见联合国网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3届联

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开幕上的致辞》，https://newsunorg/
zh/story/2018/09/1018612，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2月12日。

②参见外交部网站：《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贾桂德出席中国

国际法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https://www.mfa.gov.cn/web/
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205/t20220530_10694480.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2月12日。

③主要文献可参阅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

化和有序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 1期；王秀梅：《国际法

体系化机制及其进路》，载《政法论丛》2007年第2期；陈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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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间》，载《国外社

会科学》2009年第4期；莫世健：《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

的效力》，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 4期。Also see Martti Ko⁃
skenniemi & PäiviLeino,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Postmodern Anxietie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553-579.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法委员会”)也
曾在2006年专门研究该问题并形成一项专题报告——《国际

法碎片化：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进程中的困难》(以下简称《国

际法碎片化报告》)。Se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
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inalized by Marti Koskenniemi, A/CN. 4/L.
682, 13 April 2006。

④See A/CN. 4/L. 682, p. 11.
⑤See C. Wilfried Jenks. The Conflict of Law-Making Trea⁃

ties, BYBIL, Vol. 30, 1953, p. 403.
⑥See A/CN. 4/L. 682, p. 10.
⑦陈喜峰：《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

间》，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25-132页。

⑧[德]贡塔·托伊布纳著：《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

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⑨ See Buergenthal Thomas,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s It Good or Bad?, Leiden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Law, Vol. 14, 2001, pp. 267-276.

⑩See A/CN. 4/L. 682, pp. 12-14.
See A/CN. 4/L. 682, p. 13, para. 12.
参见许源源、张潇：《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影

响、演变与中国应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 6
期，第173-180页。

See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 11.
2016.

参见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

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5-147页。

参见联合国条约数据库：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https://
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
Ⅲ-13&chapter=3&clang=_en, Apr. 16, 2022.

Se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GA Res. 51/229, 1997; Draft arti⁃
cles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
tercourses, A/CN. 4/L. 458,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91, vol. I.

Se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GA Res. 51/229, 1997.

参见何志鹏：《逆全球化潮流与国际软法的趋势》，

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期，第 54-
69页。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参见陈金钊：《体系思维的姿态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

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第

69-81页。

参见古祖雪：《联合国与国际法结构的现代变迁——纪

念联合国成立 70周年》，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 6期，第 3-
14页。

《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规定：“应当与上下文一并

考虑的有：(a)当事方嗣后所订关于条约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

之任何协定；(b)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

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c)可适用于当事方的任何相关国际法

规则。”

Se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
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CN 4/L. 682,13 April 2006,p. 208, para. 413.

美国国际法学者菲利普·桑兹教授曾指出，从法院判决

发展而来的国际司法实践方面，有一种普遍不愿提及该条文

的倾向。See Philippe Sands, Treaty, Custom and the Cross-Fer⁃
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Yal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
ment Law Journal, Vol. 1, 1998, p. 95。

Se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
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CN. 4/L. 682, 13 April 2006, p. 211, para. 420.

See Campbell Maclachla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atic In⁃
tegration and Article 31(3) (c)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Interna⁃
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279, 2005, pp. 280-
281.

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361页。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

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3页。

参见吴卡：《国际条约解释：变量、方法与走向——〈条

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
第5期，第149-164页。

下文WTO“海龟海虾案”中上诉机构对“可用竭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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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解释即为典型例证。

See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0,
Vol. Ⅱ, p. 268, para. 19.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ird Report on Iden⁃
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by Michael Wood, Spe⁃
cial Rapporteur, A/CN. 4/682, at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
A/CN.4/682, Jan 19, 2022.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dentification of cus⁃
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t http://legal.un.org/ilc/guide/1_13.shtml,
Jan 9, 2022.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dentification of Cus⁃
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ext of the Draft Conclusions Provision⁃
ally Adopted by the Drafting Committee, A/CN. 4/L. 872, at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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